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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
四、指定用途捐款之支出核定金額決行層級如下：

    （一）未達新臺幣（下同） 6仟元：課室主管及其代理人。

    （二） 6仟元以上未達 2萬元：副區長及其代理人。

    （三） 2萬元以上未達 15萬元：區長及其代理人。

    （四）15萬元以上：應提報本所收受捐款管理委員會審議。

    現金收支等出納事務，依行政院出納管理手冊辦理。


